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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加註輔導專長學分採認申請表核定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3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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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學號
	
	系所
	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	連絡電話
	

	科目名稱
	輔導

	申請資格
	□是(本校師資生且已取得教師證書)
□否(非本校師資生但已取得教師證書)，請填寫以下資料:
原就讀的大學&系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要求總學分數
	26學分
	必備學分數
	至少25學分

	適合規劃之相關學系所
	心理與諮商學系



	加註領域專程名稱:輔導專長

	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
	26 (包括必備至少25學分)
	已修課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
	是否同意採認
	採認學分數
	專門課程
(主要規劃系所核章)

	核心知能
	課程名稱
	必
備
	學分數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
	
	

	熟悉學校輔導倫理及相關法規，並維護學生福祉。
	輔導專業倫理與法律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
	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認同國小輔導專業，並尊重校園內多元族群。
	人際關係與溝通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自我探索與覺察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性別關係與輔導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熟悉輔導的基本理論與概念。
	諮商理論與技術
	必
備
	至少3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熟悉兒童及青少年的重大適應議題。
	兒童與青少年輔導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兒童與青少年精神醫學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熟悉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架構及服務內容。
	學校輔導行政與系統合作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學習診斷與輔導
	必
備
	至少4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生涯發展與輔導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生涯規劃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親職教育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實施學校輔導工作
	諮商技巧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團體輔導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學校心理學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婚姻與家庭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學校輔導實習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輔導工作實務與專業成長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妥適整合校內外資源，規劃與執行學校輔導方案。
	個案工作與管理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個案研究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危機處理與自殺防治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妥適選擇、運用輔導工具與媒材。
	心理與教育測驗
	必
備
	至少2學分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應用行為分析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遊戲治療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藝術治療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
	表達創造性藝術治療
	必
備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

	最低總學分數：                學分（26學分）
	□是
□否
	
	

	必備科目合計學分數：                學分（至少25學分）
	□是
□否
	
	

	申請人切結

	1、申請人確認所填報之各項資料均完全屬實，如經查有虛偽不實情形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且同意撤銷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證明書，絕無異議。
2、申請人確認上述資料皆依規定於「自審表」、「歷年成績單」及「學分證明書」中進行編碼且無誤，若有缺漏或錯誤，同意依退件處理，絕無異議。
3.本自審表對於申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應用，係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辦理。
(請以正楷書寫)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

	收件單位：師培中心（行政審）
	系所審核結果（專業審）

	承辦人
	組長
	主任
	承辦人
	主任

	
	
	
	
	



